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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残福发〔2021〕10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下拨 2021 年度康复辅助器具

社区租赁服务试点相关资金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60号）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康复

辅助器具产业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府发〔2017〕64号）精神，根据《民

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中国残联关于确定康复辅助器具社区

租赁服务试点地区的通知》（民函〔2019〕61号），上海市作为唯

一覆盖直辖市全市范围的城市，成为全国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

务试点地区，计划 2021年实现社区租赁点覆盖本市所有街镇。为

支持各试点街镇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工作开展，现下拨

2021年度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相关资金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补贴资金

下拨补贴资金金额：365万元（资金分配详见附件 1）。
资金用途：对 2022年底前符合要求的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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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补贴。

为进一步深化本市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工作，根据

《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全面推进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工作的通

知》（沪民残福发〔2021〕9号）要求，康复辅具租赁服务补贴审

批将采取街道初审、区民政局审核、市民政局审定的方式进行。由

各街镇确定租赁服务机构，由区民政局对租赁服务补贴进行审核报

销。支付方式为：由各租赁服务机构先为服务对象垫付补贴资金，

区级民政部门审核、市级民政部门审定后，区民政局将核准后的补

贴资金划拨租赁服务机构（辅具租赁业务相关实施细则将在业务培

训时下发）。本次补贴是根据各区前期租赁服务补贴资金使用及各区

服务对象摸底情况预拨付的首批补贴资金，2022年中根据各区租

赁实际情况进行清算。

二、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点建设补贴资金

下拨补贴资金金额：210万元（资金分配详见附件 2）。
资金用途：落实康复辅具社区租赁点全覆盖的要求，对 2021

年新增的 70个社区租赁点建设进行支持。拨付的资金以新增的租

赁点所在街镇为实施主体，为每个租赁点补贴 3万元，其中：用于

康复辅具社区租赁试点信息系统服务费 1.5万元；用于租赁点相关

的装修、水电及网络适配、产品展示布置、人员培训及电器配件、

架柜等物品配置费用 1.5万元（根据实际需要自选）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一要加强沟通协调。市、区民政部门要及时跟踪试点补贴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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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情况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帮助解决试点资金使用过程中

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各街镇要积极支持配合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

试点，协助租赁服务机构开展装修、网络适配、产品展示布置、人

员培训、辅具配置等工作。

二要加强资金监管。各区民政局要严格遵守财政经费使用规定

的程序要求，按照资金使用范围和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使用补贴

资金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、支出合理，专款专用。

三要及时总结反馈。及时梳理总结资金使用中好的经验，统计

反馈资金使用情况，分析研究发现的问题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.康复辅具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补贴资金分配表

2.第三期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街镇资金分配表

2021年 11月 10日

联系人：张 涛 联系电话：23111660
黄烨洁 联系电话：23111658

（此文公开发布）



- 4 -

附件 1

康复辅具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补贴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区 下拨资金金额 备注

1 宝山区 15
2 长宁区 30
3 崇明区 50
4 奉贤区 20
5 虹口区 15
6 黄浦区 15
7 嘉定区 10
8 金山区 10
9 静安区 30
10 闵行区 30
11 普陀区 20
12 浦东新区 50
13 青浦区 15
14 松江区 15
15 徐汇区 20
16 杨浦区 20

合计金额 3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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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三期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街镇

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编号 区 街镇乡 补贴金额 合计金额 备注

1
黄浦区

外滩街道 3
92 小东门街道 3

3 瑞金二路街道 3
4

徐汇区

天平路街道 3

125 长桥街道 3
6 徐家汇街道 3
7 华泾镇 3
8

长宁区
周家桥街道 3 69 天山路街道 3

10

静安区

静安寺街道 3

1211 曹家渡街道 3
12 临汾路街道 3
13 彭浦新村 3
14

普陀区

曹杨新村街道 3
915 宜川路街道 3

16 真如镇街道 3
17

虹口区
欧阳路街道 3 618 北外滩街道 3

19
杨浦区

平凉路街道 3
1220 江浦路街道 3

21 四平路街道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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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新江湾城街道 3
23

闵行区

古美路街道 3

15
24 颛桥镇 3
25 华漕镇 3
26 浦江镇 3
27 莘庄工业区 3
28

宝山区

友谊路街道 3

1229 吴淞街道 3
30 庙行镇 3
31 淞南镇 3
32

嘉定区

新成路街道 3

15
33 马陆镇 3
34 华亭镇 3
35 外冈镇 3
36 菊园新区 3
37

浦东新区

沪东新村街道 3

33

38 川沙新镇 3
39 高桥镇 3
40 合庆镇 3
41 唐镇 3
42 曹路镇 3
43 大团镇 3
44 康桥镇 3
45 泥城镇 3
46 万祥镇 3
47 老港镇 3
48

金山区

张堰镇 3
1249 吕巷镇 3

50 金山卫镇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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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 山阳镇 3
52

松江区

岳阳街道 3

15
53 永丰街道 3
54 中山街道 3
55 泗泾镇 3
56 石湖荡镇 3
57

青浦区

夏阳街道 3

1258 徐泾镇 3
59 华新镇 3
60 白鹤镇 3
61

奉贤区

西渡街道 3

15
62 四团镇 3
63 柘林镇 3
64 庄行镇 3
65 青村镇 3
66

崇明区

堡镇 3

15
67 向化镇 3
68 港沿镇 3
69 绿华镇 3
70 东平镇 3

合计金额 210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11月11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